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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程 

第三卷 第三册 第一分册 

东城水厂加药系统改造设计图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1. 设计依据及规范 

1.1 设计依据 

《中标通知书》 2023.7.5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西部片区）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2023.7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2023.5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专项深化报告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2023.5 

市水务集团工程建设管理委员会会议纪要〔2023〕9 号 2023.8.7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 初步设计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上 海 

市 政 工 程 设 计 研 

究 总 院 （集 团）有 限 

公 司，2024.8 

1.2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地形图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西部片区）-高低压配电系统工程  测量及物探技

术报告 

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2023.8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西部片区）-高低压配电系统工程  岩土工程勘察

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2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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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西部片区）-排泥水处理系统-第三水厂  岩土工程

详细勘察报告 

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2024.4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西部片区）-排泥水处理系统-第六水厂  岩土工程

详细勘察报告 

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2024.4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西部片区）-排泥水处理系统-东城水厂  岩土工程

详细勘察报告 

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2024.4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西部片区）-排泥水处理系统-万江水厂  岩土工程

详细勘察报告 

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2024.4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西部片区）-排泥水处理系统-中堂水厂  岩土工程

详细勘察报告 

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2023.8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西部片区）-排泥水处理系统-高埗水厂  岩土工程

详细勘察报告 

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2023.8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西部片区）-排泥水处理系统-石碣水厂  岩土工程

详细勘察报告 

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2023.8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西部片区）-排泥水处理系统-石龙黄洲水厂  岩土

工程勘察报告 

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2023.8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程（西部片区）-排泥水处理系统-石排水厂  岩土工程

勘察报告 

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2023.8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 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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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西部片区）-排泥水处理系统-横沥水厂  岩土工程

勘察报告 

有限公司，2023.8 

市第三水厂竣工图  

市第四水厂竣工图  

市第六水厂竣工图  

东城水厂竣工图  

万江水厂竣工图  

中堂水厂竣工图  

高埗水厂竣工图  

石碣水厂竣工图  

石龙黄洲水厂竣工图  

石龙西湖水厂竣工图  

石排水厂竣工图  

横沥水厂竣工图  

现场踏勘记录  

1.3 工艺专业规范及标准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 GB55026-2022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50013-2018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4-202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5-2019 

《泵站设计标准》 GB50265-2022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GB50282-201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8-2008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35-2010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18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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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36-2011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683-2011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 GB/T 12771-2019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B/T 14976-2012 

《给水用高性能硬聚氯乙烯管材及连接件》 CJ/T 493-2016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处理方法 磨料喷射

清理》 

GB/T 18839.2-2002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 1 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

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T 8923.1-2011 

《焊缝无损检测射线检测第 1 部分：X 和伽玛射线的胶

片技术》 

GB/T 3323.1-2019 

《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 58-2009 

《埋地钢质管道环氧煤沥青防腐层技术标准》      SY/T 0447-2014 

《钢质管道液体环氧涂料内防腐层技术标准》      SY/T 0457-2010 

《管道外防腐补口技术规范》                   GB/T 51241-2017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3 年版）  

其它国家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及文件  

2. 设计概况 

项目背景 

东莞市位于东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市域总面积 2460km2，包括 4 个街道、

28 个建制镇和 1 个园区，下辖 594 个村（居）委会，2021 年常住人口约为 1050

万人。东莞供水水源以东江为主，东深原水以及境内部分水库水为辅，目前全市

现有水厂 39 座，分为市、镇两级，市级水厂 7 座、镇级水厂 32 座，供水服务人

口（2021 年东莞市常住人口）约 1050 万人，设计供水能力每日约 651.4 万 m3/d，

2021 年全市水厂供水总量约 15.7 亿立方米（日均 430 万立方米），较五年前 2016

年全市水厂供水总量 12.2 亿立方米增长近 30%。东莞市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口

增长稳定，对稳定的优质供水需求也同步日益增长，东莞市水务集团供水有限公

司作为东莞市的主要供水企业，稳定供水、提升供水水质是其重要发展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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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市“供水一张网”整合，供水公司统一了全市（除常平、清溪外）供水经

营管理，管理水厂由 7 座增加至 30 座，设计规模由 365 万 m3/d 增加至 584.3 万

m3/d，在建 2 间水厂，投产后新增生产能力 160 万 m³/d；运营管网长度由 4446 公

里增加至 22606 公里。终端供水服务范围由大市区、松山湖高新区、滨海湾新区 6

个镇街（园区）扩展至全市 32 个镇街（园区），服务面积达 2217 平方公里，服

务人口约 968 万人，用水户数量达 132 万户，全市供水市场占有率约 93%。 

供水公司管理的 30 座水厂中，部分水厂由于建设年代久远、投产运行时间较

长，且日常缺乏必要的维护管理，存在工艺设施破损、设备老化、电气设施不完

善等原因导致限制生产产能及出水水质不达标的问题。为改善这些水厂的水处理

工艺及设备、加药设施、电气设施、自控设施、安防设施，完善水厂滤池反冲洗

水回用系统及排泥水处理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水厂稳定供水能力，实现优质供

水目标，拟对其中 25 座水厂实施设备及工艺改造，其中西部片区涉及 12 座水厂。

各水厂规模详见下表： 

序号 名称 规模（万 m
3
/d） 备注 

一 西部片区   

1 第三水厂 110  

2 第四水厂 75  

3 第六水厂 50  

4 东城水厂 50  

5 万江水厂 12  

6 中堂水厂 9  

7 高埗水厂 15  

8 石碣水厂 12  

9 黄洲水厂 13  

10 西湖水厂 4  

11 石排水厂 8.6  

12 横沥水厂 15  

二 东部片区   

1 企石水厂 10  

2 凤岗第一水厂 8  

3 凤岗第二水厂 12  

4 簕竹排水厂 12  

5 凤凰水厂 25  

6 塘厦中心水厂 9  

7 虾公岩水厂 10  

8 黄江水厂 13.3  

9 石鼓水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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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规模（万 m
3
/d） 备注 

10 谢岗第三水厂 12  

11 桥头镇第二水厂 6  

12 桥头镇第三水厂 5  

13 市第五水厂 50  

改造目的及主要改造内容 

本工程对东莞现状水厂进行改造，除塘厦中心水厂外，原则上不改变现有处

理工艺、工艺参数、出水标准。塘厦中心水厂由于净水处理工艺较为落后，设施

陈旧、维修成本越来越高，自动化程度不高，反冲洗水量大，药耗高，且出厂水

水质不稳定，因此试点将 1 座虹吸滤池改造为浸没式超滤膜池，再根据试点工程

运行情况，展开下一步改造工作。 

本工程改造目的主要包括： 

1）保障出水水质及产水能力，主要改造内容包括： 

（1）更换老旧絮凝网格、斜管；补充滤池滤料（石英砂、活性炭）；部分水

厂新增管道混合器，保证药剂混合絮凝效果。上述改造基本排除水质不达标风险，

恢复水厂设计制水能力。 

（2）增加、完善前加氯、补加氯系统。消除管道内微生物附着隐患，应对出

厂水余氯。 

（3）在塘厦中心水厂进行膜系统试点改造，规模按照 3 万 m³/d，满足水厂实

际供水需求，再根据试点工程运行情况，展开下一步改造工作。 

2）降本增效，节约运营成本，提高自控水平，达到无人、少人值守的条件。

主要改造内容包括： 

（1）更换设备老旧、故障率高、无法精准投加的计量泵，新泵型式为数字隔

膜泵；完善加氯加药自控系统。实现自动精准投加、节约药耗。 

（2）可实现自控的工艺单元尽量进行自动控制，高效管理，降低人力成本，

为集中管控打下基础。 

（3）对于已有变频控制条件的水泵，淘汰现况高耗能变频器，降低能耗；对

于具备变频控制改造条件的水泵，增加变频。 

3）保障生产稳定，消除运维隐患，保障供水安全。主要改造内容包括： 

（1）更换老旧水泵、阀门、接头。 

（2）淘汰存在安全隐患的配电设备，保障供用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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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厂区安防，满足反恐要求。 

（4）部分水厂完善双电源建设，提高供电可靠性。 

4）保护和谐环境，节约用水，消除直排环保压力及政策风险。主要改造内容

包括： 

（1）建设排泥水处理设施，减少生产废水外排，降低水厂自用水量。 

本册设计内容 

本册为第三卷第三册第一分册，自控集成标段—东城水厂加药系统改造设计

图。主要改造内容包括加氯系统改造。 

3. 加氯系统改造工艺设计 

现状次氯酸钠投加系统的投加泵、储液罐、控制柜均设置在次氯酸钠间内。

一方面，公司相关安全管理要求规定储液罐与投加泵应分别设置在不同区域，现

状布置不满足公司要求；另一方面，现状次氯酸钠投加系统备用泵不足，随着工

艺要求的提高，仍然有加装流量计、备用管、备用泵等设备的需求，现状次氯酸

钠计量泵安装位置的空间已不足，难以容纳更多备用泵、备用管道等设备。此外，

现状次氯酸钠储存环节无收集池，若次氯酸钠储罐发生泄漏，可能损坏计量泵、

控制柜等设备，且泄漏药剂将直接从排水沟流入排泥渠，影响生产运行。 

针对现状次氯酸钠系统布置不符合要求、次氯酸钠投加泵备用不足、无废液

收集设施等问题，本次次氯酸钠投加间改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次氯酸钠系统布置：将现状次氯酸钠间改造成单独的储罐间，拆除原管

沟间的旧氯气加氯机，将现状、新增投加泵移动至此房间；将现状控制柜迁移至

加药间管沟处旁边房间。 

（2）次氯酸钠储罐改造：拆除现状 3 个 20m
3 储罐，新增有效容积 10m

3 储罐

6 个，与现状储罐储药量总计 90m
3。改造后，每 3 个储罐组成 1 个罐组，共用 1

台液位计，进液总管、出液总管分别设电动球阀控制。 

（3）新增次氯酸钠投加泵。新增 Q=940L/h 数字隔膜计量泵 1 台，与现状三

期后加氯泵互为备用；新增 Q=375L/h 数字隔膜计量泵 1 台，作为二期后加氯泵，

现状二期后加氯泵改为备用泵。改造后次氯酸钠投加系统计量泵共 9 台： 

现状前加氯 1 台（单台流量 170L/h）、补加氯 2 台（单台流量 235L/h），共

用 1 台备用泵（单台流量 464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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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一期后加氯泵 1 台（单台流量 235L/h），新增二期后加氯泵 1 台（单台

流量 375L/h），共用现状 1 台备用泵（单台流量 464L/h）； 

现状三期后加氯泵 1 台（单台流量 940L/h），新增备用泵 1 台（单台流量

940L/h）。 

9 台计量泵作为整体采用撬装，其中 7 台配件利旧不需新增。考虑远期进一步

优化调整的可能，预留一台撬架位置。 

不对加药管路进行调整。 

（4）新增废液收集池：在加氯间外绿地新建 4.5m×2.0m×1.5m 废液收集池。

当发生药剂泄露，废液收集池可作为临时储存装置。 

（5）现状加氯间地面重新实施防腐。 

4. 主要设备 

序

号 

设备名

称 
规格 

单

位 

数

量 
备注 

1 

数字隔

膜计量

泵 

Q≥940L/h，H≥4bar 台 1 

次钠，撬装；三期加氯备用泵；含管道

及背压阀、安全阀、过滤器、标定柱、

阻尼器等全套附件 

2 

数字隔

膜计量

泵 

Q≥375L/h，H≥4bar 台 1 

次钠，撬装；二期加氯；含管道及背压

阀、安全阀、过滤器、标定柱、阻尼器

等全套附件 

6 
次氯酸

钠储罐 
V=10m3 个 6 

 

7 
超声波

液位计 
0~5m 套 4 

3 个罐一组，共 4 组。每组设 1 台。最

终数量请二次设计时根据储液罐连通

情况而定 

8 
电磁流

量计 
DN15，PN10，0~500L/h 台 1 

三期补加氯；与管道口径不匹配时增设

变径管，前后距离要满足安装要求 

9 
电动球

阀 
DN50，PN10 台 8 现状、新增罐组，每组进、出管各 1 个 

10 
手动球

阀 
DN50，PN10 台 25 

新增储罐每罐进口、出口各 1 个；新增

罐组进口；新增泵组进药管 

11 
电动球

阀 
DN25，PN10 台 2 新增泵进口 

12 电动球 DN20，PN10 台 2 新增泵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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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 

13 
手动球

阀 
DN25，PN10 台 5 新增 9#泵进口、出口；7#泵进口 

14 
手动球

阀 
DN20，PN10 台 3 新增 7#泵出口 

15 
手动球

阀 
DN15，PN10 台 2 新增泵反冲洗管道 

16 
配电控

制系统 

管道、线缆、控制柜及

其所有系统所需附件 
套 1 

 

23 洗眼器 
 

套 2 
 

24 
倒流防

止器  
个 2 设于洗眼器供水管道上 

5. 加药管管材、规格及安装验收 

（1）管材及接口 

加药管用 PVC-U 管道，连接采用插入式溶剂粘接接头。 

（2）规格 

PVC-U 管及管件的材料、规格要求应满足《给水用高性能硬聚氯乙烯管材及

连接件》（CJ/T493-2016）中规定。 

（3）施工要求 

1) 检查管材、管件质量。将插口外侧和承口内侧表面擦拭干净，被粘接而应

保持清洁。表面沾有油污时，必须用面纱蘸丙酮等清洁剂擦净。 

2) 对承口与插口粘接的紧密程度进行验证。粘接前必须将两管试插一次，插

入深度及松紧度配合应符合要求，在插口端表面宜划出插入承口深度的标线。 

3） 插接完毕应及时将挤出接口的粘接剂擦拭干净，静止固化。固化时间应

符合生产粘接剂厂的规定。 

4）对损坏管道采取修补措施，施工单位应事前取得管理单位和现场监理人员

的同意；对出现在管底部的损坏，还应取得设计单位的同意后方可实施。 

PVC-U 安装要求参考《硬聚氯乙烯（PVC-U）给水管安装》02SS405-1，管道

安装和质量验收应按照《埋地硬聚氯乙烯给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ECS 17：2000）

中要求执行。 

（4）试压与冲洗消毒 

PVC-U 管道：工作压力 0.4MPa，安装后应进行水压试验，试压强度为 0.8MPa。

具体水压试验要求和验收标准应符合《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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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268-2008)的规定。 

6. 施工及验收要求 

设备及管道的安装应符合《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8-2008)、《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2008)中相关

规定。 

7.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注意事项 

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住

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

题的通知》（建办质[2018]31 号）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的有

关规定，本设计文件中涉及危大工程重点部位、环节以及保障工程安全的施工措

施如下： 

1）基坑工程、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脚手架工程、拆除工程以及建筑幕墙安

装工程，钢结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人工挖孔桩工程，水下作业工程，

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安装工程等。 

本厂加氯改造工艺部分不涉及。 

2）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10kN 及以上的起重吊装

工程，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起重机械的安

装和使用等安全要求须严格按照《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 部分：总则》（GB/T6067.1）

以及《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276）等规程规范及相关的行

业规定执行。 

本厂加氯改造工艺部分不涉及。 

施工单位应做好危大工程的安全防控措施，确保工程安全有序地开展；施工

单位应做好危大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并经专家论证通过后方可实施。 

8. 施工注意事项 

8.1 所有图纸必须在施工交底后方可施工。 

8.2 构筑物与外部管线衔接处的高程在施工前须核实厂平面及有关图纸，如有

矛盾应及时与设计单位会同相关单位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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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小于 300mm 管道洞口 

公称直径小于 300mm 的预留洞口在结构图中均不表示，直径小于 300mm 管

道穿池壁位置及按工艺设计图确定。 

8.4 穿墙套管预埋 

管道穿越建（构）筑物处须做防水翼环套管。 

钢管与防水套管之间的间隙应用油麻和石棉水泥填实并封严。预埋管施工及

验收应符合《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2008 相关要求。防

水套管施工前应与设计单位协商，落实其规格与高程是否与招标确定的设备参数

相适应后，方可进行。 

与混凝土接触的套管表面除锈后不做防腐（表面不得有油污及杂物），与水

和空气接触的表面应采取防腐措施（与水接触的采用无毒防腐环氧涂料，涂料干

膜厚度不小于 300μm。其它涂樟丹底漆一道，调和面漆两道）。 

8.5 法兰连接 

管道及管件采用法兰连接时，公称压力≤PN16，法兰对接处垫 3mm 厚橡胶垫。 

当法兰连接螺栓、螺母、垫圈的材质与法兰材质不相同时，还应设置绝缘垫

片及绝缘套以避免电化学腐蚀 

8.6 管道支撑 

管道支架做法参照《室内管道支架及吊架》（03S402）执行, 所有外露钢制吊

架及支架外壁均涂铁红防锈底漆两道、调和漆面漆两道，调和漆颜色由甲方确定。

当管道支架材质为 Q235B，管道材质为不锈钢或 PVC-U 时，管道支架与管道之间

衬垫 3mm 厚橡胶垫。 

无特殊要求时，钢管及不锈钢管管道管径≤DN50时支撑间距 1.5m；管道管径

＞DN50 时，支撑间距 3m；PVC-U 管道支撑间距 1m。 

8.7 招标设备安装 

隔膜计量泵、阀门、流量计、液位计等均为招标设备。招标设备的安装要求

按供货厂家提供的安装技术条件执行。各招标设备应在供货厂家技术人员指导下

进行安装。 

8.8 其他注意事项 

（1）所有阀门、管道等的安装及验收均按国家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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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工艺管道均应按图示位置安装铺设，并按国家有关规定验收。 

（3）施工前应核实设备、材料和管件的数量、长度、安装要求等后，再进行

改造施工。 

（4）所有图纸必须待交底后再进行改造施工，如有变动及时洽商。 

（5）管道施工安装完成后应对管道内部进行清理，避免管道内存留施工杂物。 

9. 调试运行要求 

（1）设备的调试应按照设备厂家提供的相关资料和调试大纲要求执行。 

（2）应编制相关操作规程，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运行。 

（3）施工、调试运行时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防止跌落、溺水、中毒、触

电等事故发生。 

施工及运行人员进入阀室或池体等密闭空间进行作业前，需严格遵守密闭空

间管理规定采取人工通风等安全措施；登高或下井作业时须系穿戴安全带等防护

设施，防止跌落事故发生；敞开式贮水构筑物周边合理位置应配备救生器材；水

厂调试过程中，采用酸碱及次氯酸钠等药剂时，使用安全应严格按《城镇供水厂

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58-2009）执行。 

（4）进入池体内检修或事故时需系安全带，防止跌落事故发生。 

（5）加药系统检修、维护时，先确认已切断电源，检修矾、次氯酸钠管道时，

需穿防护服，戴眼镜、手套等。 

（6）除注明新增处外，本厂洗眼器利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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